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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季度期
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3,121 24,923

銷售成本 (5,676) (15,362)

毛利 7,445 9,56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35) 7,32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024) (4,188)

行政開支 (5,483) (11,539)

融資成本 (1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12) 1,158

所得稅（開支）╱抵免 4 (182) 179

期內（虧損）╱溢利 (1,894)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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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025) 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5,025) 9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6,919) 1,346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1,894) 1,337

非控股權益 – –

(1,894) 1,337

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919) 1,346

非控股權益 – –

(6,919) 1,346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港仙） (0.49) 0.35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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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上市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值計量。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用新發佈及經修訂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誠如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

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季度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季度期間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10,106 17,729

財經雜誌 2,580 5,288

證券投資 – –

放債 383 1,906

虛擬現實 52 –

13,121 2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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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 –
即期稅項－海外 (182) (89)
遞延稅項 – 268

(182) 179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季度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九年：16.5%）稅率作出撥備。

源自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5.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季度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6.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1,894) 1,337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附註） 385,821 385,821

附註：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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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商譽儲備
股本贖回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18 51,243 171,920 2,029 173,949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調整 – – – – – – (16) (16) – (16)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18 51,227 171,904 2,029 173,933

期內溢利 – – – – – – 1,337 1,337 – 1,33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9 – 9 – 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 1,337 1,346 – 1,346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27 52,564 173,250 2,029 175,279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8,031 48,578 169,868 2,029 171,897

期內虧損 – – – – – – (1,894) (1,894) – (1,89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5,025) – (5,025) – (5,025)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5,025) (1,894) (6,919) – (6,919)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3,006 46,684 162,949 2,029 164,978

附註a：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修訂本，經不時修訂），本公司股份溢價及資
本儲備可供撥作分派或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東，惟緊隨建議分派或派息日期後，
本公司能於正常業務過程中支付到期之債務。

附註b：  根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
之相關法律及規例，外商投資企業之若干溢利須轉撥至不可分派之儲備金內。
轉撥至儲備金之金額乃根據適用於中國企業之會計準則及財務規例計算外商投
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計算，不得低於除稅後溢利之10%。由於兩個期間並無來自
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因此於兩個期間內並無進行有關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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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季度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代表董事會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志華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志華先生、王濤先生及楊興安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楊淑顏女士、王慶玲女士及李艷華女士。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
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
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splendid.com內刊登。


